
度，建立了全国教科文信息网络系统和全国教育经济信息网

络。三是根据各地财政机构改革后人员变化大的实际情况，

财政部举办了全国教科文财政管理培训班。

（四）召开两个会议。2001 年，财政部召开了全国教科

文财政工作会议和中央级教科文财务工作会议。总结交流了

2001 年教科文财政财务工作的成效与经验，分析研究了当

前教科文财政财务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明确了 2002 年教科

文财政财务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重点。

（财政部教科文司供稿，张 新、刘小华、

项贤春、郭 阳、孟 冬执笔）

经济建设 财政 财务

一、发挥财政调控职能，抓好宏观政策的研究

制定

（一）积极参与粮改政策的制定。重点是会同有关部门

为修改完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

见》，提出完善粮改的政策措施。一是关于专储粮规模和收

购方式。财政部经过反复测算、论证和调研，建议将中央专

储粮的规模确定在1 500亿斤。新增的 500 亿斤专储粮在

2001、2002 两年通过收购新粮解决。这一建议被国务院采

纳后，不仅使中央财政减少了巨额支出，而且还避免了划转

老库存带来的问题。二是积极研究陈化粮处理政策。提出

“总量控制、定向销售、集中竞卖、加强监管”的处理意见，

也被国务院领导肯定和采纳，较好地解决了处理陈化粮与冲

击市场的矛盾。三是积极向国务院建议，扩大销区放开试点

范围。除东南沿海 5 省市外，把北京、天津列入销区放开试

点范围，被国务院采纳，加快了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的步

伐。四是针对目前我国粮食领域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提

出《关于完善粮改政策建议》，将粮食补贴由补流通环节改

为直接补给农民的方案得到国务院批准，正式发文进行改革

试点。五是针对目前市场粮价低迷、顺价销售十分困难的情

况，提出 2001 年粮食保护价的制订应保持基本稳定的建议，

已被有关部门采纳。

（二）针对国内食糖生产、消费和国内外市场糖价情况，

配合有关部门搞好食糖市场调控。2001 年，国内食糖资源

缺口较大，按照充分发挥现有储备的调控作用，如确需进

口，所进口的糖则直接投放市场，增加市场流通量，以抑制

价格和改善供求关系的原则，财政部积极会商有关部门组织

竞卖 78 万吨储备糖（包括进口的古巴糖），既使糖价波动幅

度相对稳定在合理区间，又减少了财政对储备糖库存的补贴

开支。

（三）支持烟草行业结构调整。烟草行业现有工业企业

185 家，其中年产量在10 万箱以下的企业 92 家，结构不合

理的矛盾很突出，已经成为制约烟草行业发展的最大障碍。

2001 年财政部积极调整对烟草的扶持政策，把烟草行业技

改还贷资金 10 亿元和亏损补贴 5 亿元打捆使用，并改为烟

草行业发展资金，集中用于支持优势企业兼并劣势企业，支

持关闭小烟厂等，使生产能力向大厂、名牌集中。

二、规范各项资金管理

（一）改革科技三项费用管理办法。科技三项费用是

1953 年设立的。虽然近年来对其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但

从目前使用情况看，科技三项费主要是用于企业的新产品和

技术开发，实质上已经变成资助个别企业提高自身技术水平

和创新能力的资金，与公共财政和 W TO 规则不相符合。根

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财政部会同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

科技部等部门，在广泛征求企业、学者意见的基础上，提出

了改革方案。一是将科技三项费定位为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

资金，用于支持产业中共用性、关键性和前沿性技术的开发

及其产业化。二是项目选择方式上，改由现行企业根据自己

研发计划申报、政府审批项目方式为政府组织确定产业共性

技术的研发方向和项目规划，由科研机构、大学、企业通过

申报或竞标来选择。三是在承担单位上，改由仅面向国有单

位为面向全社会各类具备研发能力的机构。四是明确了研发

成果知识产权归属及管理。五是明确了资金开支范围。六是

明确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各自管理职责。并根据

改革思路，制定了“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管理办法”，

从 2002 年实施。

（二）为落实粮改配套措施，加强粮食风险基金包干后

的财务监管力度，根据国务院粮改会议精神，财政部制定了

《粮食风险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并经国务院批准下发各

地执行。同时，按照国务院关于增加中央财政对粮食主产区

粮食风险基金包干规模的有关规定，根据粮食主产区财力状

况、粮食库存等有关明细资料，合理确定资金分配原则，认

真研究提出了粮食风险基金包干方案。

（三）规范重要储备商品管理。一是改变过去对棉花、

食糖、陈化粮及粮食等重要储备商品收储、进口和出库采取

分指标、分计划的做法，坚持通过市场公开竞卖或招标。这

种做法既有利于引导和调控市场，又体现政策公平。二是建

立粮、棉、糖储备台账。通过计算机联网加强实物管理，确

保实物安全，防止混库、空转或其他套取财政补贴行为。三

是加强财政监督力度，委托专员办就地实行实物和资金

监督。

（四）结合部门预算和国库支付制度改革要求，加强政

府性基金项目预算管理。一是在编制审核 2001 年部门预算

时，要求各部门比照国家计委掌握和分配的中央预算内基本

建设资金预算管理办法，年初将预算资金分配尽可能落实到

具体项目上，待分配资金最多不超过基金支出的 25% 。二

是要求有关部门在办理基金拨款时，按照批复预算的具体项

目报送基金使用计划，没有预算项目的资金原则上不能拨

付。三是对基金用于非生产性支出实行严格控制，原则上不

得超过国务院批准同意的当年基金收入 5% ，并要求落实到

具体项目编入部门预算。

（五）修改电子发展基金管理办法。根据国务院关于加

快发展软件和集成电路的决定，围绕重点支持软件产业和集

成电路产业，修改电子工业生产发展基金管理办法，改为电

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突出产业概念，支持核心领域的关键

技术，建立专家评审与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工作程序，资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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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有明确的定额和标准。

（六）修改和完善基建贴息管理办法。根据《中央财政

贴息资金管理办法》，对过去发布的 16 项基本建设项目贷款

贴息办法逐一进行清理。对财政贴息范围、标准等进行了归

并，并制定了《基本建设贷款财政贴息资金管理办法》。坚

持贴息资金跟项目走，实行 “先付后贴”。即对符合贴息条

件的项目，根据银行付息单进行贴息。同时，根据公共财政

要求和国家产业政策，明确规定基建项目贴息的行业顺序和

重点，增加基建贴息资金安排的透明度。

（七）积极引入专家评审机制，建立地质行业和生态环

境保护方面的专家库。组织专家组，对中央财政补助地方地

质勘查项目、矿产资源保护项目、补助新疆地质勘查项目、

地质转产项目银行贷款财政贴息项目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补

助项目进行评审，并严格根据专家评审意见确定项目的立项

和资金分配，从而减少了资金分配的随意性。

三、加强财政投资评审和财政资金使用情况的

监督检查

（一）对财政投资项目进行评审。2001 年，财政部组

织部投资评审中心等机构对国家计委安排并编入 2001 年部

门预算的 32 个中央预算内基建项目概、预算进行了评审。

净审减概算内投资 6.18 亿元，平均审减率为3.7 % 。根据

评审结果，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对文化部重复申报1 000万元、

甘肃引大入秦违反财经纪律等项目进行了处理；对其他存在

问题的项目，也要求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进行认真整改。

（二）加强国家储备粮库项目的检查和投资评审。2001

年，财政部组织对上年国债专项资金安排的 403 个国家储备

粮库项目（全额财政拨款）预算进行了专项评审。项目批准

总投资75 亿元，共审减资金 4 亿元，审减率为 5.3% 。对

评审中发现的未经批准而建非生产性设施等问题进行了认真

处理。

（三）开展科技三项费用使用情况专项检查。2001 年，

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对36 个省市区的3 000多个科技三项费

项目进行了检查，涉及资金 20 多亿元。对项目安排分散、

管理不够规范特别是部分项目存在配套资金不到位、挤占截

留挪用资金、虚报项目等问题，财政部会同国家计委、国家

经贸委进行了认真处理，并进一步研究完善了科技三项费用

管理的办法，包括立项管理、资金管理、调整投向等。

（四）开展国债技改贴息项目专项检查。2001 年，财政

部对河北、辽宁、上海、湖北、四川、甘肃 6 省市区的 168

个国债技术改造项目进行了检查，涉及项目总投资 394.5 亿

元。其中国债资金（贴息、补助资金）38.4 亿元。对专户

管理不规范、地方国债转贷资金和银行贷款到位慢和地方配

套资金到位普遍较差等主要问题，除要求项目单位及时整改

外，还积极研究调整国债贴息资金使用原则和办法，完善有

关财务制度。

（五）检查国家测绘局航空摄影专项经费。通过检查，

共查出违纪金额3 800多万元。占三年来中央财政安排航摄

专项经费的 23.3 % 。在对违规违纪金额逐项进行处理的同

时，要求国家测绘局制定资金管理办法，并将航摄专项任务

纳入政府采购范围。

（六）财政部还对铁道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民航

总局所管政府性基金，部分糖厂原糖运杂费，新库装新粮，

新上收直属库，粮食风险基金到位情况等进行了专项检查。

据不完全统计，2001 年财政部委托评审的项目和委托

的专项检查，共审减概算内资金约16.37 亿元，其中财政预

算内安排资金11.7 亿元。

四、认真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加强国债项目资

金管理

（一）参与确定国债投资原则和重点，加强国债投资项

目管理。一是专门组织力量对1998～2000 年国债投资情况

进行了总结分析，提出 2001 年国债投资安排要确保在建国

债项目和重大项目工程、拨款向西部地区倾斜、项目资金不

留缺口等原则被国务院采纳。二是积极参与“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领导小组”工作，审议国债投资安排的原则和重点。三

是积极参与农林水、教育、“三河三湖”、交通通信、粮库、

农村电网改造等 10 个国债小组的项目论证、审核以及具体

资金安排。

（二）及时审核、下达国债投资预算并拨付资金。根据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决策，2001

年，中央财政共发行1 500亿元国债用于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截至到2001 年 12 月 31 日，中央财政累计下达国债专项基

本建设支出预算和国债转贷计划1 645.34亿元。其中拨款

1 320.89亿元，转贷 324.45 亿元。按照使用方向，农业

14.7亿元、林业 46.21 亿元、水利 299.3 亿元、生态、京

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 109.08 亿元、技术进步和产业升

级95.35 亿元、农村电网改造153.32 亿元、教育旅游83.44

亿元、交通通信 342.05 亿元、城市基础设施 150.49 亿元、

环保120.95 亿元、粮库建设104.9亿元、公检法支出43.37

亿元、其他支出 82.54 亿元。

（三）严把预算审核关。一是制定《基本建设投资预算

管理暂行办法》和《基建投资预算审核把关程序》，明确来

文登记、审核内容、预算下达、预算调整、账目核对、计划

与预算差异分析、确定投资评审等一系列环节的具体程序。

二是成立基建投资预算下达审核小组，重点审查国家计委下

达的每一项投资计划是否属于基建资金使用范围、项目确定

的依据、项目进展情况和当年资金需求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据初步统计，通过预算审核，共发现存在问题的国债投资计

划45.61 亿元，涉及高科技、血站、公路、公检法司等行业

1 284个项目。其中，要求国家计委重新安排项目 124 个，

核减项目 2 个，由贷款改下拨款项目 1 个。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供稿，吴海军执笔）

农 业 财政 财务

一、加大改革和创新力度，进一步规范和加强

农业财政支出管理

（—）认真编制部门预算，做好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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